
宁夏职业技术学院

宁 夏 开 放 大 学

关于组织开展 2023 年自治区青年拔尖人才

选拔工作的通知

校内各部门：

现将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开展 2023 年青年

拔尖人才选拔工作的通知》（附件 1）文件转发给你们，请各部

门组织教师按照要求积极申报，并将申报材料于 7 月 18 日前以

部门为单位报送组织人事部师资科。培养期已满且德才表现优秀、

业绩贡献突出的自治区青年托举人才优先推荐。

申报材料要求：

1.《自治区青年拔尖人才培养项目人选申报书》、《自治区青

年拔尖人才培养项目人选基本情况信息表》、《自治区青年拔尖人

才培养项目人选业绩成果一览表》、《自治区青年拔尖人才培养项

目同行专家推荐表》（附件 2）、院（系、部）推荐函各一式两份，

同时报送与其内容相对应的佐证材料；

2.佐证材料需提供原件和复印件，原件现场查验后退还；



3.证明材料以图书样式统一装订（著作另附）；

4.申报材料统一采用 A4 纸打印。

以上所有材料电子版同步发送至电子邮箱 nzszk@qq.com。

经学校研究后统一组织申报。

联系人：高玲子 电 话：2135040

附件：1.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开展 2023 年

青年拔尖人才选拔工作的通知》

2.《自治区青年拔尖人才培养项目人选申报书》、《自

治区青年拔尖人才培养项目人选基本情况信息表》、

《自治区青年拔尖人才培养项目人选业绩成果一览

表》、《自治区青年拔尖人才培养项目同行专家推荐表》

组织人事部

2023 年 7 月 11 日


